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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安大学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 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做好我校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

态调整工作，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开展博士、硕士学位

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

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长安大学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实施

细则》。经校务会 2017 年 9 月 11 日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长安大学 

  2017 年 9 月 18 日 

长  安  大  学  文  件  
长大研〔2017〕244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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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大学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实施细则 
 

为做好我校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

态调整工作，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开展博士、硕士学位

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15〕

40 号）、《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》（学位〔2014〕4 号）、

《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》（学位〔2017〕9 号）和《长安

大学章程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要坚持以服务社会需求、提高研

究生质量为主线，以优化人才培养的学科和类型结构为重点，建

立健全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长效机制，推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内

涵发展。 

第二条 根据学校学科发展规划及学位点的发展现状，通过动

态调整机制，撤销需求不足、质量不能保证、不符合学校办学目

标和定位要求的学位授权点;增列符合学校学科发展规划、经济社

会发展需求、优势突出、特色鲜明的学位授权点，建设注重质量、

结构优化的学位授权体系。 

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学位授权点，包括：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

批准的博士学位授权学科（仅包含博士学位授予权，不包含同一

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）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、硕士专业学位授

权类别、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下的授权工程领域。 

第四条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是在不超过学校已有学位授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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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数量的前提下，撤销已有学位授权点并可以增列其他学位授权

点。 

第二章 动态调整范围 

第五条 撤销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，可增列其他博士学位授

权一级学科，所增列学科应已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。 

第六条 撤销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，可增列其他硕士学位授

权一级学科、或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、或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下

的授权工程领域。 

第七条 撤销未获得一级学科授权的某一级学科下所有学位

授权二级学科，视同撤销一个相应学位授权一级学科。 

按第五条～第七条规定撤销后增列的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和硕

士学位授权学科，应为与撤销授权点所属学科不同的其他一级学

科。 

第八条 撤销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，可增列其他博士专业学

位授权类别。 

第九条 撤销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或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下

的授权工程领域，可增列其他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，或工程硕

士专业学位下的授权工程领域。 

第十条 对属同一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和硕士学位授权

学科，不得单独撤销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保留博士学位授权学科。 

第三章 撤销与增列 

第十一条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列为拟撤销的学位授权点： 

（一）不符合学校学科发展规划的学位授权点； 

（二）连续三年就业率或第一志愿报考录取率偏低的学位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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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点； 

（三）导师队伍达不到该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要求的学位授

权点； 

（四）连续两年在上级管理部门组织的学位论文抽检中，出

现“存在问题论文”的学位授权点，或存在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

的学位授权点； 

（五）在“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”工作中，自我诊断评估结

果为“不合格”的学位授权点; 

(六)其他需要撤销的学位授权点。 

第十二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为拟增列的学位授权点： 

（一）符合学校的学科发展规划，对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有

重要意义的学位授权点； 

（二）研究方向稳定、特色鲜明，有活跃的学术团队、较强

的科研能力、培养人才质量较高、有较大的社会需求的学位授权

点； 

（三）符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的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。 

第十三条 学位授权点撤销和增列的程序： 

（一）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拟撤销学位授权点建

议名单，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； 

（二）申请拟增列的学位授权点，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

通过，由所在学院提交拟申请增列学位授权点的申请材料，报送

研究生院，研究生院组织不少于 7 人的校外同行专家进行评议。

同行专家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的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及学

校相关要求进行评议，并形成评议意见，超过三分之二的专家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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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增列即为通过评议。研究生院将通过同行专家评议的学位授权

点，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； 

（三）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提交的拟撤销或拟增列的学位授

权点进行审定，对拟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可作出限期整改、削减招

生计划、撤销的审定结果，对拟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可作出“通过”

或“不通过”的审定结果； 

（四）拟撤销或拟增列的学位授权点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

定通过后，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15个工作日的公示； 

（五）公示期满后，将撤销或增列的学位授权点以及开展动

态调整工作的有关情况报陕西省学位委员会。 

第四章  附 则 

第十四条 未参加过专项评估的学位授权点和在学位授权点

合格评估中被评为“限期整改”的学位授权点，可申请撤销，但

不能调整增列为其他学位授权点。 

第十五条 主动撤销学位授权点后不同时增列学位授权点的，

可在今后自主调整中增列。 

第十六条 按本细则撤销的学位授权点，不得在 5年内再次按

本细则增列为学位授权点。 

第十七条 主动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在 3 年内实行有限授权，在

有限授权内停止招生，但保留对已招收研究生的学位授权。3 年

期满后完全撤销授权，仍未毕业研究生转由其他学位授权点培养

并授予学位，或向其他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学位。 

第十八条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撤销的学位授权点，自撤销起

5 年内不得再申请新增为学位授权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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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在批准授权 3 年后，需接受专项

评估，如经复核撤销，不得再增列其他学位授权点。 

第二十条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每年开展一次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

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校长助理。 

 

 

长安大学校长办公室 

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

2017年 9月 18日印发 


